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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選舉主席  
 
選舉主席  
 
  在席委員中排名最先的張宇人議員主持小

組委員會主席的選舉。張議員請委員提名小組委員

會主席一職的人選。  
 
2.  盧偉國議員提名張宇人議員。張宇人議員

不接受提名。馬逢國議員提名陳克勤議員，該項提

名獲盧偉國議員附議。陳克勤議員接受提名。  
 
3. 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，因此張宇人議員宣布

陳克勤議員當選為小組委員會主席。陳克勤議員接

手主持會議。  
 
4.  委員同意小組委員會無需選舉副主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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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 (2019 年第 50 號法律公告、保安局於 2019 年

3 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，以及立法會
LS64/18-19 、 CB(2)1357/18-19(02) 及

CB(2)239/18-19 號文件 ) 
 
5.  小組委員會就《2019 年〈 2018 年人事登記
(申請新身分證 )令〉 (修訂 )令》 ("《修訂令》 ")進行
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件 )。  
 
6.  在小組委員會完成審議《修訂令》的條文

後，沒有委員提出進一步問題。主席總結時表示，

小組委員會已完成審議《修訂令》。  
 
7.  主席告知委員，內務委員會主席曾作出預

告，表示於 2019 年 4 月 17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
一項議案，延展《修訂令》的審議期至 2019 年
5 月 22 日的立法會會議。然而，由於在上述立法會
會議休會前，該議案未能獲得處理，因此就《修訂

令》作出修訂的期限已於 2019 年 4 月 17 日的立法
會會議屆滿。委員亦察悉，《修訂令》將於 2019 年
6 月 3 日開始實施，而主席將於 2019 年 5 月 24 日
就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向內務委員會作出匯

報。  
 
 
III. 其他事項  
 
8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3 時 04 分結束。 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9 年 7 月 15 日  



附件 
 

《 2019 年〈 2018 年人事登記 (申請新身分證 )令〉 (修訂 )令》  
小組委員會  

 
會議過程  

 
日  期： 2019 年 5 月 6 日 (星期一 ) 
時  間：下午 2 時 30 分  
地  點：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3 

 
時間標記  
 

發言者  
 

主題 /討論  所需採取  
的行動  

議程第 I 項    選舉主席 (及副主席 )  
000319 -  
000527 
 

張宇人議員  
陳克勤議員  
馬逢國議員  
盧偉國議員  
 

選舉主席   

議程第 II 項   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000528 - 
000644 
 

主席  
 

主席的開場發言  
 

 

000645 - 
000925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政府當局簡介《 2019 年〈 2018 年人事登記
(申請新身分證 )令〉(修訂 )令》("《修訂令》")
的內容。  
 
小組委員會察悉：  
 
(a) 《修訂令》的制定，旨在為推行第二周
期的全港市民換領身分證計劃 ("換證計
劃 ")訂定條文 (第二周期的換證計劃在
2019 年 6 月 3 日至 2020 年 2 月 17 日進
行 )。第一周期的換證計劃已於 2018 年
12 月 27 日展開，期間若干類別的人士，
當中包括若干公職人員及在 1985 至
1986 年及 1968 至 1969 年間出生並持有
在 2018 年 11 月 26 日之前發出或申請
的香港身分證 ("待換身分證 ")的人士，
須申領新香港身分證 ("身分證 ")。至
今，約 47 萬名待換身分證持有人已申
請新身分證。第一周期的換證計劃將於

2019 年 6 月 1 日結束；  
 

(b) 為推行第二周期的換證計劃，《修訂令》
旨在指示在 1955 至 1959 年或 1964 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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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
 

發言者  
 

主題 /討論  所需採取  
的行動  

1967 年間出生的待換身分證持有人，須
在由 2019 年 6 月 3 日至 2020 年 2 月
17 日的指明限期內申領新身分證。隨着
換證計劃的推行，政府當局會藉修訂

《 2018 年人事登記 (申請新身分證 )令》
(2018 年第 193 號法律公告 )("《 2018 年
人事登記令》 ")的方式，將其他年齡組
別的換證指明期限加入附表 2；及  
 

(c) 政府當局會考慮至今蒐集所得的意見，
研究如何微調換證計劃的推行方式。  

 
000926 - 
001252 
 

主席  
馬逢國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馬逢國議員就以下事項作出查詢：  
 
(a) 有關政府當局計劃微調換證計劃的推
行方式的更多詳情；及  
 

(b) 《 2018 年人事登記令》所訂的兩項便利
措施的實施進度，即 (i)待換身分證持有
人如根據換證計劃在其所屬年齡組別

的指明限期內申領新身分證，可帶同最

多兩名所持身分證顯示其出生年份為

1954 年或以前 (即年滿 65 歲或以上 )的
人士前往換證中心一起申領新身分證

("便利長者措施 ")；及 (ii)待換身分證持
有人如屬指明的安老院舍及殘疾人士

院舍 ("住宿院舍 ")的住客，除可根據換
證計劃在其所屬年齡組別的指明限期

內前往換證中心申領新身分證，亦可選

擇在住宿院舍換證 ("到訪換證服務 ")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：  
 
(a) 到訪換證服務已於 2019 年 5 月初推
出。因應就到訪換證服務所收到的意

見，政府當局會為合資格的住宿院舍提

供身分證送遞服務，進一步便利院友，

從而優化到訪換證服務。合資格住宿院

舍的數目為 1 000 多間；  
 

(b) 當局已就換證計劃作出另一項優化措
施，將處理新身分證申請的時間由 10 個
工作天縮短至 7 個工作天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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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
 

發言者  
 

主題 /討論  所需採取  
的行動  

(c) 截至 2019 年 4 月底，在換證計劃下，
約 21%的新身分證申請人已透過便利長
者措施，帶同長者一起換證。約 10 萬
名長者已透過便利長者措施申請新身

分證。  
 

001253 - 
002135 
 

主席  
陳恒鑌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陳恒鑌議員詢問有關為居住在離島及偏遠

地區的長者提供便利措施 (例如以團體方
式辦理長者的換證申請 )的最新情況，並建
議政府當局加強宣傳便利措施的訊息。陳

議員亦建議，應在換證計劃中優先為區議

會議員 ("區議員 ")換領身分證，以便他們盡
早熟悉有關程序，在有需要時能在換證計

劃中向其他香港市民提供協助。  
 
陳恒鑌議員及主席提出相若關注，指出新

身分證的晶片的擺放位置與現有身分證不

同，是放在身分證的另一面。因此，若政

府當局能加強宣傳，讓市民了解在 e-道進
行自助化出入境檢查時如何使用新身分

證，會是可取的做法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：  
 
(a) 入境事務處 ("入境處 ")已為使用便利長
者措施的長者，以團體方式辦理經由非

政府機構及區議員 /立法會議員辦事處

等 機 構 安 排 提 出 的 換 證 申 請 。 截 至

2019 年 4 月底，入境處已為 11 個團體
辦理換證手續，共涉及約 600 名申請人； 
 

(b) 在確保換證計劃順利有序地推行的前
提下，政府當局一直致力優化換證計劃

的便利措施。考慮到區議員的角色及其

與市民的密切聯繫，政府當局初步認

為，優先為區議員換領身分證，有助換

證計劃順利推行。當局會積極考慮此建

議；及  
 

(c) 新身分證的持有人使用 e-道時，除可使
用現有接觸式介面外，亦可透過非接觸

式介面使用 e-道。儘管如此，政府當局
會加強宣傳工作，使市民熟悉新身分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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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
 

發言者  
 

主題 /討論  所需採取  
的行動  

的新特徵。舉例而言，當局已在各出入

境管制站展示宣傳資料，並會在不同渠

道 (包括電視和互聯網 )播放宣傳片。  
 

002136 - 
002808 
 

主席  
張超雄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張超雄議員認為，除政府當局已經實施的

便利措施外，若可把便利長者措施擴大至

同時涵蓋殘疾人士，會是可取的做法。依

張議員之見，以上提議的便利措施不單可

便利殘疾人士及其照顧者，亦可令換證計

劃得以順利進行。張議員促請政府當局盡

快推出上述便利措施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：  
 
(a) 政府當局現正積極研究擴大便利長者
措施至殘疾人士的可行性。為此，入境

處正與社會福利署磋商，進行有關的籌

備工作。一如《 2018 年人事登記令》所
訂的便利長者措施，為殘疾人士實施新

的便利措施，須進行法例修訂；及  
 

(b) 政府當局計劃在 2019 年較後時間就
《 2018 年人事登記令》提出進一步修
訂，以推行第三周期的換證計劃。為殘

疾人士實施新便利措施所需的法例修

訂，可與同一換證計劃同步進行。  
 

 

002809 - 
003249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主席同意張超雄議員的意見，認為若可盡

快把便利長者措施擴大至殘疾人士，會是

可取的做法。他詢問，政府當局是否需要

藉修訂法例的方式推出上述便利措施，抑

或是可透過行政措施微調有關措施。主席

亦詢問，入境處是否有足夠能力推出新便

利措施。  
 
政府當局重申，當局正積極研究擴大便利

長者措施至殘疾人士的可行性，並進一步

解釋為何有需要提出法例修訂，以實施上

述的新便利措施。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，

入境處現時已與社會福利署合作，為在其

所屬年齡組別的指明限期內的殘疾人士，

以團體方式辦理換領身分證的申請。此

外， 9 間智能身分證換領中心已設有無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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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
 

發言者  
 

主題 /討論  所需採取  
的行動  

礙通道及設施 (包括語音導航系統 )，以方便
有需要人士。  
 

003250 - 
003423 
 

主席  
陳恒鑌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陳恒鑌議員查詢在換證計劃中優先為區議

員換領身分證的時間表。政府當局回應時

重申，當局正積極考慮有關優先為區議員

換 領 身 分 證 的 建 議 。 政 府 當 局 計 劃 在

2019 年較後時間就《 2018 年人事登記令》
提出進一步修訂，以實施第三周期的換證

計劃。有關為區議員作出的新安排的相關

法例修訂，可與同一換證計劃同步進行。  
 

 

003424 - 
003649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審議《修訂令》的條文  
 

 

003650 - 
003746 
 

主席  
 

完成審議《修訂令》  
 
立法時間表，以及向內務委員會匯報小組

委員會商議工作的日期  
 

 
 

議程第 III 項    其他事項  
003747 - 
003758 
 

主席  
 

主席的結語   

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9 年 7 月 15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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